
嘉義縣非學校型態個人實驗教育學生身分證明 申請書 

日期： 年 月 日 

申請人 (簽章) 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
(O)：          (H)： 

手機(務必填寫)： 

聯絡地址 
郵遞區號： 

 

學生姓名 (簽章) 學生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許可辦理實驗 
教育計畫文號 

  年 月 日   字第        號 

許可辦理期程 
  學年度至  學年度 

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 

注意事項 

一、學生身分證明限學生本人持有使用，遺失時請向本府申請補發。 

二、每學年提出學習狀況報告書，並經本府核定後，核蓋續辦章，塗改

或變造無效。 

三、終止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時，原證應繳回註銷。 

四、需檢附資料：照片（一吋）2張。 

 


